
案例三：张某锋等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 

 

【关键词】 

 

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变相自融  股权转让  追赃挽损  

 

【基本案情】 

 

被告人张某锋，北京聚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聚某信息公司”）股东、北京网

某股权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网某投资中心”）股东。 

 

被告人刘某，聚某信息公司股东、法定代表人，网某投资中心股东。 

 

被告人王某，聚某信息公司股东、风控总监，网某投资中心股东。 

 

张某锋、刘某、王某、计某月（另案处理）系网某投资中心股东，以网某投资中心名义

先后出资设立聚某信息公司、小某菜（北京）投资顾问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小某菜公司”）。

2013 年至 2021 年间，张某锋等人通过聚某信息公司、小某菜公司运营“小某菜金服”网

贷平台，以网站宣传、口口相传等方式向不特定社会公众宣传 “金财”“聚有财”等债权类

理财产品，并承诺给付 6%—12.5%年化收益率的高额回报，非法吸收资金 2.69 亿余元，

造成集资参与人损失 1.05 亿余元。 

 



其中，2018 年，张某锋、刘某、王某、计某月 4 人分别将持有的网某投资中心股权转让

给盛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，分别获得股权转让款 3000 万余元、700 万余元、200 万余元、

300 万余元。但之后 4 人仍实际指导或参与“小某菜金服”网贷平台经营。 

 

2024 年 6 月 26 日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，判处张某锋有期徒

刑五年，并处罚金二十五万元；判处刘某有期徒刑三年，并处罚金十万元；判处王某有

期徒刑四年，并处罚金二十万元。一审判决作出后，张某锋、王某提出上诉。2024 年

12 月 12 日，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 

【检察机关履职过程】 

 

（一）审查起诉。2023 年 2 月 7 日，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以张某锋、刘某、王某涉嫌

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移送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。审查起诉时，张某锋等 3

人辩解称自己已于 2018 年转让聚某信息公司、小某菜公司股权，公司后续非法集资行为

与其无关。对此，检察机关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，要求公安机关围绕张某锋等人 2018

年后是否参与非法集资活动等方面收集证据。结合补充侦查的证据，在全面审查涉案公

司服务器数据、银行流水、微信聊天记录、同案犯供述和辩解、证人证言等证据后，检

察机关认为，2018 年，张某锋等 3 人虽以股权转让为名，形式上退出了公司经营，但 3

人仍实际继续参与涉案平台非法集资活动，应当对股权转让后的全部非法集资犯罪数额

承担责任。3 人在共同犯罪过程中，分工有所不同，但作用相当，故不区分主从犯。2023

年 7 月 20 日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对张某锋、刘某、王某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提

起公诉。 

 

（二）全面查清涉案财产。为最大限度追赃挽损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对追赃挽损

相关证据进行针对性筛查，全面审查电子数据中相关信息，认真梳理集资参与人提供的

相关信息线索，发现张某锋、计某月名下 7 套涉案房产，及时督促公安机关予以查封。

同时，督促涉案人员退赃退赔，累计退缴违法所得 1290 万元。 



 

【典型意义】 

 

（一）实质审查涉案公司经营管理实际情况，准确认定被告人的刑事责任。非法集资犯

罪往往呈现团伙性特征，不同涉案人员参与犯罪的时间、阶段、分工不同，应当准确评

判不同涉案人员的具体行为以及在共同犯罪中地位、作用，依法准确认定主从犯。对于

被告人提出的已转让涉案公司股权等辩解，检察机关应当重点审查涉案公司经营管理相

关证据，查清股权转让后被告人是否仍实际组织、领导、管理、参与非法集资活动。对

于部分被告人以转让股权为幌子，名义上退出但实质仍参与网贷平台经营等活动，且平

台延续此前非法集资模式的，应对全部犯罪数额承担责任。 

 

（二）全面审查相关证据，深挖涉案财产线索，最大限度追赃挽损。注重把非法集资案

件的追赃挽损融入证据审查工作中，加强对涉案财产线索的挖掘，坚持“应追尽追”。注

重从在案证据中同步审查发现与涉案财产有关的线索，及时移送公安机关核查。注重对

集资参与人提供涉案财产线索的核实，及时回应集资参与人诉求，最大限度挽回经济损

失，无法查实的，做好释法说理工作。 

 


